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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提示

（一） 本次基金募集的准予注册文件名称为：《关于核准中信建投凤凰货币市场基金募集的批复》（证监

许可【

２０１５

】

１

号），注册日期为：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４

日。本基金合同于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３１

日正式生效。

（二）基金管理人保证本《招募说明书》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本《招募说明书》经中国证监会注册，但

中国证监会对本基金募集的注册，并不表明其对本基金的投资价值、市场前景和收益作出实质性判断或保

证，也不表明投资于本基金没有风险。

（三）投资有风险，投资人认购（或申购）基金时应认真阅读本基金《招募说明书》及《基金合同》等信息披

露文件，自主判断基金的投资价值，全面认识本基金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应充分考虑投资人自身的风险承

受能力，并对于认购（或申购）基金的意愿、时机、数量等投资行为作出独立决策，自行承担投资风险。基金管

理人提醒投资者“买者自负”原则，在投资者作出投资决策后，须承担基金投资中出现的各类风险，包括：市

场风险、管理风险、流动性风险、本基金特有风险、操作或技术风险、合规性风险和其他风险等。

（四）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预示其未来表现。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的业绩并不构成新基金业绩表

现的保证。

（五）本基金为货币市场基金，投资者购买本货币市场基金并不等于将资金作为存款存放在银行或存款

类金融机构，基金管理人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六）基金不同于银行储蓄与债券，基金投资人有可能获得较高的收益，也有可能损失本金。投资有风

险，投资人在进行投资决策前，请仔细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及《基金合同》。

（七）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本基金一定

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八）本摘要根据基金合同和基金招募说明书编写，并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基金合同是约定基金当事人

之间权利、义务的法律文件。基金投资人自依基金合同取得基金份额，即成为基金份额持有人和本基金合同

的当事人，其持有基金份额的行为本身即表明其对基金合同的承认和接受，并按照《基金法》、《运作办法》、

基金合同及其他有关规定享有权利、承担义务。基金投资人欲了解基金份额持有人的权利和义务，应详细查

阅基金合同。

（九）本更新的招募说明书所载内容截止日为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３０

日，有关财务数据和净值截止日为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３０

日（财务数据未经审计）。本基金托管人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已经复核了本次更新的招募说明

书。

第一部分 基金管理人

一、基金管理人概况

名称：中信建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怀柔区桥梓镇八龙桥雅苑

３

号楼

１

室

办公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

２

号凯恒中心

Ｅ

座

２

层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０１０

法定代表人：蒋月勤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９

日

批准设立机关：中国证监会

批准设立文号：证监许可〔

２０１３

〕

１１０８

号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资产管理和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组织形式：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１５０００

万元

联系人：杨露露

电话：

０１０－５９１００２８８

存续期间：永久存续

股权结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占

５５％

、航天科技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占

２５％

、江苏广传广播传媒

有限公司占

２０％

。

二、主要人员情况

１

、董事会成员

蒋月勤先生，董事长，成都电子科技大学硕士研究生学历。曾任职中信证券交易部总经理、长盛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总经理，现任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经营决策会成员、董事总经理，兼任中信建

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张杰女士，副董事长、总经理，首都师范大学学士。曾任中信建投证券经纪业务管理部行政负责人，现任

中信建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

袁野先生，常务副总经理、职工董事，德国特里尔大学硕士研究生学历。曾任德国

ＨＶＢ

银行卢森堡分行

产品经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资产管理部总监、中信建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现任中信建投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职工董事，兼任元达信资本管理（北京）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石明磊先生，董事，哈尔滨工业大学硕士研究生学历。曾任航天科技财务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助理，现

任航天科技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

安冉女士，董事，南京大学商学院硕士研究生学历。曾任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财务资产部副主任，现任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财务资产部主任。

杜宝成先生，独立董事，北京大学法律系硕士研究生学历。曾任北京市律师协会职员，中国侨联华联律

师事务所律师，现任北京市融商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律师。

王汀汀先生，独立董事，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学历。现任中央财经大学副教授。

王宏利女士，独立董事，北京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学历。曾任北京瑞达会计师事务所部门副经理，北京

中洲光华会计师事务所高级经理，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兼事务所人力资源委员会委员兼北京所管

理委员会委员，现任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兼事务所人力资源和薪酬考核委员会委员。

陈冬华先生，独立董事，上海财经大学博士研究生学历，香港科技大学博士后，历任上海财经大学会计

学院助教、副教授、教授，现任南京大学商学院会计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会计与财务研究院副院长。

２

、监事会成员

孔萍女士，监事会主席，中国人民大学金融专业研究生学历。曾任中国工商银行财务处副科长，华夏证

券财务、稽核、清算部部门总经理，现任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运营管理部行政负责人。

许会芳女士，监事，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金融学硕士研究生学历。现任航天科技财务风险管理与法律

部总经理。

周琰女士，监事，南京大学经济学硕士研究生学历。现任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投资管理部业务拓展科副

科长。

张全先生，职工监事，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金融学硕士研究生学历。曾就职于中信建投证券债券承销

部、债券销售交易部、资本市场部，现任中信建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特定资产管理部总经理，兼任元达信资

本管理（北京）有限公司总经理。

陈晨先生，职工监事，北京工业大学学士。曾就职于华夏证券信息技术部网络管理岗、中信建投证券信

息技术部网络管理岗，现任中信建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信息技术部总监。

任巧二女士，职工监事，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硕士研究生学历。曾任中信基金市场部产品经理、华

夏基金机构产品部产品经理、中信建投基金基金市场部产品总监，现任中信建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产品与

金融工程部总监。

３

、高级管理人员

蒋月勤先生，现任公司董事长，简历同上。

张杰女士，现任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简历同上。

袁野先生，现任公司常务副总经理、职工董事，简历同上。

周建萍女士，北京大学在职研究生学历。曾任航天科技财务有限责任公司投资部总经理、资产管理部总

经理、交易部总经理，现任中信建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督察长。

４

、本基金拟任基金经理

索隽石先生，北京大学软件工程专业硕士研究生学历。曾任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固定收益部高级经

理，现任中信建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投资研究部基金经理。

５

、投资决策委员会成员

张杰女士，简历同上。

袁野先生，简历同上。

王琦先生，中国人民大学金融专业博士。曾任大通证券研发中心研究员，中关村证券研发中心研究员，

中信建投证券交易部总监。现任中信建投基金投资研究部总经理。

周户先生，南开大学硕士研究生。曾任渤海证券研究员、广发证券研究员、国金证券及其下属基金公司

研究员。现任中信建投基金投资研究部研究员。

６

、上述人员之间均不存在近亲属关系。

第二部分 基金托管人

一、基本情况

名称：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３

号

法定代表人：李国华

成立时间：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

６

日

批准设立文号：中国银监会银监复［

２００６

］

４８４

号

基金托管业务批准文号：证监许可［

２００９

］

６７３

号

组织形式：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５７０

亿元

存续期间：持续经营

联系人：王瑛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８８５８１２６

二、主要人员情况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总行设托管业务部，下设资产托管处、风险管理处、运营管理处等处

室。 现有员工

２０

人， 全部员工拥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及基金从业资格，

８０％

员工具有三年以上基金从业经

历，具备丰富的托管服务经验。

三、基金托管业务经营情况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２３

日，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联合批

准，获得证券投资基金托管资格，是我国第

１６

家托管银行。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９

日，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经中国保险业

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获得保险资金托管资格。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坚持以客户为中心、以服务为基础的经营

理念，依托专业的托管团队、灵活的托管业务系统、规范的托管管理制度、健全的内控体系、运作高效的业务

处理模式，为广大基金份额持有人和众多资产管理机构提供安全、高效、专业、全面的托管服务，并获得了合

作伙伴一致好评。

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３０

日，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托管的证券投资基金共

４２

只，包括中欧行业成长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ＬＯＦ

）（原中欧中小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

１６６００６

）、长信纯债壹号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原

长信中短债证券投资基金）（

５１９９８５

）、东方保本混合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４０００１３

）、万家添利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

ＬＯＦ

）（

１６１９０８

）、长信利鑫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６３００３

）、天弘丰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

ＬＯＦ

）（

１６４２０８

）、鹏华丰泽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

１６０６１８

）、东方增长中小盘混合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

金 （

４０００１５

）、 长安宏观策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

７４０００１

）、 金鹰持久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

（

１６２１０５

）、 中欧信用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

ＬＯＦ

）（

１６６０１２

）、 农银汇理消费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

６６００１２

）、 浦银安盛中证锐联基本面

４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

５１９１１７

）、 天弘现金管家货币市场基金

（

４２０００６

）、 汇丰晋信恒生

Ａ

股行业龙头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

５４００１２

）、 华安安心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

０４００３６

）、东方强化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４０００１６

）、中欧纯债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６６０１６

）、东方

安心收益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４０００２０

）、银河岁岁回报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５１９６６２

）、中欧

纯债添利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６６０２１

）、银河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５１９６５６

）、天弘通利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０００５７３

）、中加纯债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０００５５２

）、南方通利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

０００５６３

）、中邮货币市场基金（

０００５７６

）、易方达财富快线货币市场基金（

０００６４７

）、天弘瑞利分级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

０００７７４

）、中邮核心科技创新灵活配置混合证券投资基金（

０００９６６

）、中信建投凤凰货币市

场基金（

００１００６

）、景顺长城稳健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００１１９４

）、南方利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００１１８３

）、易方达新收益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００１２１６

）、易方达改革红利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００１０７６

）、天弘新活力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００１２５０

）、易方达新利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００１２４９

）、易方达新鑫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００１２８５

）、天弘互联网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００１２１０

）、天弘惠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００１４４７

）、易方达新益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００１３１４

）、方正富邦优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００１４３１

）、易方达瑞景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００１４３３

）。至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已形成涵盖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公司特定客户资产管理

计划、信托计划、银行理财产品（本外币）、私募基金、证券公司资产管理计划、保险资金、保险资产管理计划

等多种资产类型的托管产品体系，托管规模达

１５

，

１２２．４６

亿元。

第三部分 相关服务机构

一、基金份额发售机构

１

、直销机构

名称：中信建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怀柔区桥梓镇八龙桥雅苑

３

号楼

１

室

法定代表人：蒋月勤

办公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

２

号凯恒中心

Ｅ

座

２

层

传真：

０１０－５９１００２９８

电话：

０１０－５９１００２７３

联系人：贾欣欣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９－１０８－１０８

网址：

ｗｗｗ．ｃｆｕｎｄ１０８．ｃｏｍ

２

、其他销售机构

（

１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甲

１７

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甲

１７

号

法定代表人：闫冰竹

联系人：王曦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２６

网址：

ｗｗｗ．ｂａｎｋｏｆｂｅｉｊｉｎｇ．ｃｏｍ．ｃｎ

（

２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安立路

６６

号

４

号楼

办公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内大街

１８８

号

法定代表人：王常青

联系人：权唐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８７

、

４００－８８８８－１０８

网址：

ｗｗｗ．ｃｓｃ１０８．ｃｏｍ

（

３

）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徐汇区龙田路

１９０

号

２

号楼

２

层

法定代表人：其实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１８１８１８８

网址：

ｗｗｗ．１２３４５６７．ｃｏｍ．ｃｎ

３

、各销售机构的具体名单见基金份额发售公告以及基金管理人届时发布的调整销售机构的相关公告。

二、登记机构

名称：中信建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怀柔区桥梓镇八龙桥雅苑

３

号楼

１

室

法定代表人：蒋月勤

办公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

２

号凯恒中心

Ｅ

座

２

层

电话：

０１０－５９１００２２８

传真：

０１０－５９１００２９８

联系人：陈莉君

三、出具法律意见书的律师事务所

名称：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６８

号时代金融中心

１９

层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６８

号时代金融中心

１９

层

负责人：俞卫锋

电话：

０２１－３１３５８６６６

传真：

０２１－３１３５８６００

经办律师：黎明、孙睿

联系人：孙睿

四、审计基金财产的会计师事务所

名称：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住所：北京市东城区东长安街

１

号东方广场安永大楼

１７

层

０１－１２

室

办公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长安街

１

号东方广场东方经贸城，东三办公楼

１６

层

首席合伙人：吴港平

电话：

０１０－５８１５３０００

传真：

０１０－８５１８８２８５

联系人：贺耀

经办注册会计师：李慧民、贺耀

第四部分 基金的名称

中信建投凤凰货币市场基金

第五部分 基金类型

货币市场基金

第六部分 基金的投资目标

在保持基金资产的低风险和高流动性前提下，力争实现超越业绩比较基准的投资回报。

第七部分 基金的投资范围

本基金主要投资于固定收益类金融工具，包括：现金，通知存款，一年以内（含一年）的银行定期存款和

大额存单，期限在一年以内（含一年）的债券回购，期限在一年以内（含一年）的中央银行票据，短期融资券，

剩余期限在

３９７

天以内（含

３９７

天）的债券、资产支持证券、中期票据，以及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允许基金

投资的其他金融工具。

如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以后允许基金投资其他品种，基金管理人在履行适当程序后，可以将其纳入投

资范围。

第八部分 基金的投资策略

１

、资产配置策略

本基金将通过对宏观经济发展态势、财政与货币政策、市场及其结构变化和短期的资金供需等因素的

分析，形成对市场短期利率走势的判断。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本基金将根据不同类别资产的收益率水平

（不同剩余期限到期收益率、利息支付方式以及再投资便利性），结合各类资产的流动性特征（成交活跃度、

发行规模）和风险特征（信用等级、波动性），决定各类资产的配置比例和期限匹配情况。

２

、债券筛选策略

本基金将优先考虑安全性因素，优先选择内部信用评级较高的债券品种进行投资以规避风险。在基金

投资中对个券进行选择时，首先本基金将针对各券种的信用等级、剩余期限和流动性进行初步筛选；第二

步，本基金将评估其投资价值，进行再次筛选，这一步主要针对各券种的收益率与剩余期限的结构合理性进

行筛选；最后，在前两步筛选的基础上，再评估各券种的到期收益率波动性与可投资量成交活跃度、发行规

模，从而综合决定具体各个券种的投资比例。

３

、现金流管理策略

作为现金管理工具，本基金具有较高的流动性要求。本基金将会紧密关注申购

／

赎回现金流变化情况、季

节性资金流动等影响货币市场基金流动性管理的因素，建立组合流动性监控管理指标，实现对基金资产流

动性的实时管理。具体操作中，本基金将综合平衡基金资产在流动性资产和收益性资产之间的配置比例，通

过现金留存、银行定期存款提前支取、持有高流动性券种、正向回购、降低组合久期等方式提高基金资产整

体的流动性，也可采用持续滚动投资方法，将回购或债券的到期日进行均衡等量配置等手段，从而争取在保

持充分流动性的基础上取得较高收益。

４

、其他金融工具的投资策略

如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以后允许本类基金投资于其他衍生金融工具， 基金管理人在履行适当程序后，

可以将其纳入投资范围。本基金对衍生金融工具的投资主要以对提高组合整体收益为主要目的。本基金将

在有效风险管理的前提下，通过对标的品种的基本面研究，结合衍生工具定价模型预估衍生工具价值或风

险，谨慎投资。

未来，随着证券市场投资工具的发展和丰富，在履行相应程序后，本基金可相应调整和更新相关投资策

略，并在招募说明书更新中公告。

第九部分 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

七天通知存款税后利率

根据基金的投资标的、投资目标及流动性特征，本基金选取同期七天通知存款税后利率作为本基金的

业绩比较基准。

如果今后法律法规发生变化，或者有更权威的、更能为市场普遍接受的业绩比较基准推出，或者是市场

上出现更加适合用于本基金的业绩基准时，经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本基金可以在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后

变更业绩比较基准并及时公告，而无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第十部分 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为货币市场基金，是证券投资基金中的低风险品种。本基金的预期风险和预期收益低于股票型

基金、混合型基金、债券型基金。

第十一部分 基金的投资组合报告

本投资组合报告所载数据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３０

日（摘自本基金

２０１５

年第

３

季度报告），本报告中所列财务数

据未经审计。

一、报告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序号 项目 金额（元）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

）

１

固定收益投资

９０

，

１４２

，

７７３．７７ ２８．５６

其中：债券

９０

，

１４２

，

７７３．７７ ２８．５６

资产支持证券

－ －

２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１１４

，

３４６

，

３９７．９１ ３６．２２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７６

，

３４６

，

１４０．９１ ２４．１８

３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１０９

，

１３４

，

１２９．８０ ３４．５７

４

其他资产

２

，

０５７

，

７６９．９８ ０．６５

５

合计

３１５

，

６８１

，

０７１．４６ １００．００

二、报告期债券回购融资情况

序号 项目 占基金资产净值的比例（

％

）

１

报告期内债券回购融资余额

１．７８

其中：买断式回购融资

０．００

序号 项目 金额 金额

２

报告期末债券回购融资余额

１

，

９９９

，

８７７．００ ０．６４

其中：买断式回购融资

－ －

注：报告期内债券回购融资余额占基金资产净值的比例为报告期内每日融资余额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的简单平均值。

债券正回购的资金余额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

２０％

的说明

在本报告期内本货币市场基金债券正回购的资金余额未超过资产净值的

２０％

三、基金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

１

、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基本情况

项目 天数

报告期末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

６９

报告期内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最高值

１０６

报告期内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最低值

４８

报告期内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超过

１８０

天情况说明

本报告期内本基金未发生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超过

１８０

天的情形。

２

、报告期末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分布比例

序号 平均剩余期限

各期限资产占基金资产

净值的比例（

％

）

各期限负债占基金资产

净值的比例（

％

）

１ ３０

天以内

７１．３０ ０．６４

其中：剩余存续期超过

３９７

天的浮动利率债

－ －

２ ３０

天（含）

－６０

天

－ －

其中：剩余存续期超过

３９７

天的浮动利率债

－ －

３ ６０

天（含）

－９０

天

９．５９ －

其中：剩余存续期超过

３９７

天的浮动利率债

－ －

４ ９０

天（含）

－１８０

天

３．２１ －

其中：剩余存续期超过

３９７

天的浮动利率债

－ －

５ １８０

天（含）

－３９７

天（含）

１５．９６ －

其中：剩余存续期超过

３９７

天的浮动利率债

－ －

合计

１００．０６ ０．６４

四、报告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序号 债券品种 摊余成本（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１

国家债券

－ －

２

央行票据

－ －

３

金融债券

３０

，

０４４

，

４９８．５３ ９．５９

其中：政策性金融债

３０

，

０４４

，

４９８．５３ ９．５９

４

企业债券

－ －

５

企业短期融资券

６０

，

０９８

，

２７５．２４ １９．１８

６

中期票据

－ －

７

其他

－ －

８

合计

９０

，

１４２

，

７７３．７７ ２８．７６

９

剩余存续期超过

３９７

天的浮动利率债券

－ －

五、报告期末按摊余成本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债券投资明细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债券数量（张） 摊余成本（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１ １４０２３０ １４

国开

３０ ３００

，

０００ ３０

，

０４４

，

４９８．５３ ９．５９

２ ０４１５６４０７２ １５

健康元

ＣＰ００１ ２００

，

０００ ２０

，

００２

，

４８４．１６ ６．３８

３ ０４１５６９０２８ １５

昆交产

ＣＰ００１ ２００

，

０００ １９

，

９９３

，

３７０．９６ ６．３８

４ ０４１５５４００６ １５

西王

ＣＰ００１ １００

，

０００ １０

，

０６９

，

０７０．２３ ３．２１

５ ０４１５５１０１９ １５

杭钢铁

ＣＰ００１ １００

，

０００ １０

，

０３３

，

３４９．８９ ３．２０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仅持有上述五只债券。

六、“影子定价”与“摊余成本法”确定的基金资产净值的偏离

项目 偏离情况

报告期内偏离度的绝对值在

０．２５

（含）

－０．５％

间的次数

－

报告期内偏离度的最高值

０．１５％

报告期内偏离度的最低值

０．０４％

报告期内每个工作日偏离度的绝对值的简单平均值

０．０８％

七、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八、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１

、本基金估值采用摊余成本法，即估值对象以买入成本列示，按照票面利率或协议利率并考虑其买入

时的溢价与折价，在剩余存续期内平均摊销，每日计提损益。本基金通过每日计算收益并分配的方式，使基

金份额净值始终保持在

１．００００

元。

２

、报告期内，本基金不存在持有剩余期限小于

３９７

天但剩余存续期超过

３９７

天的浮动利率债券的摊余成

本超过当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２０％

的情况。

３

、报告期内，本基金投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未发现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

主体出现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或在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受到公开谴责、处罚的情形。

４

、其他资产构成

序号 名称 金额（元）

１

存出保证金

－

２

应收证券清算款

－

３

应收利息

２

，

０５７

，

７６９．９８

４

应收申购款

－

５

其他应收款

－

６

待摊费用

－

７

其他

－

８

合计

２

，

０５７

，

７６９．９８

５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的其他文字描述部分

由于四舍五入的原因，分项之和与合计项之间可能存在尾差。

第十二部分 基金的业绩

基金业绩截止日为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３０

日。

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投资有风险，投资者在做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

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

１

、本报告期基金份额净值增长率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的比较

阶段

净值增长 率

①

净值增长率标

准差

②

业绩比较基准

收益率

③

业绩比较基准收

益率标准差

④

①－③ ②－④

过去三个月

０．７７％ ０．０１％ ０．３５％ ０．００％ ０．４２％ ０．０１％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３１

日 （基金合同生

效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１．７０％ ０．０１％ ０．６８％ ０．００％ １．０２％ ０．０１％

２

、自基金合同生效以来基金累计净值增长率变动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变动的比较

第十三部分 基金费用与税收

一、基金费用的种类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３

、销售服务费；

４

、《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相关的信息披露费用；

５

、《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相关的会计师费、律师费和诉讼费；

６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

７

、基金的证券交易费用；

８

、基金的银行汇划费用；

９

、基金的开户费用、账户维护费用；

１０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基金合同》约定，可以在基金财产中列支的其他费用。

二、基金费用计提方法、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本基金的管理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３３％

年费率计提。管理费的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０．３３％÷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Ｅ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管理费每日计算，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管理费划

款指令， 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前

５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管理人。 若遇法定节假

日、公休假等，支付日期顺延。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本基金的托管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０８％

的年费率计提。托管费的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０．０８％÷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Ｅ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算，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托管费划

款指令，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前

２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取。若遇法定节假日、公休日等，支

付日期顺延。

３．

基金销售服务费

本基金年销售服务费率为

０．２５％

，销售服务费计提的计算公式如下：

Ｈ＝Ｅ×

年销售服务费率

÷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该类基金份额应计提的基金销售服务费

Ｅ

为前一日该类基金份额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销售服务费每日计提，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销售

服务费划付指令，经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首日起

５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登记机构，由

登记机构代付给销售机构。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或不可抗力致使无法按时支付的，支付日期顺延至最近

可支付日支付。

上述“一、基金费用的种类中第

４－１０

项费用”，根据有关法规及相应协议规定，按费用实际支出金额列入

当期费用，由基金托管人从基金财产中支付。

三、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下列费用不列入基金费用：

１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导致的费用支出或基金财产的损失；

２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处理与基金运作无关的事项发生的费用；

３

、《基金合同》生效前的相关费用；

４

、其他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不得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四、基金税收

本基金运作过程中涉及的各纳税主体，其纳税义务按国家税收法律、法规执行。

第十四部分 对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本基金管理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证券

投资基金销售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结合本基金管理

人对本基金实施的投资管理活动，对《中信建投凤凰货币市场基金招募说明书》进行了更新，主要更新的内

容如下：

１

、 更新了“第三部分基金管理人”的“主要人员情况”相关内容；

２

、 更新了“第四部分 基金托管人”的“基金托管人情况”相关内容；

３

、更新了“第七部分 基金的生效”的相关内容；

４

、新增了“第十部分 基金的投资组合报告”，并经托管人复核；

５

、新增了“第十一部分 基金的业绩”，并经托管人复核；

６

、更新了“第十四部分 基金的收益与分配”的相关内容；

７

、新增了“第二十三部分 其他应披露事项”，列示了本基金自成立以来的临时公告事项。

中信建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10月

2015年 11 月 10 日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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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管理人：中信建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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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蓝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于

2015

年

11

月

4

日以电子邮件和电话方式向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

理人员发出通知，于

2015

年

11

月

8

日（星期日）上午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参加表决的董事

7

名，实

际参加表决的董事

7

名。本次会议由董事长韦振宇先生主持，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由公司董事长推荐，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提名、薪酬与考核

委员会审核薪酬标准，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于平先生（简历附后）为公司总经理，薪酬为人民币

60

万元

/

年

（税前），任期与第八届董事会任期一致。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事前认可的独立意见。

以上议案

7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二、《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由公司总经理推荐，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提名、薪酬与考核

委员会审核薪酬标准，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蒲炜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薪酬为人民币

57

万元

/

年（税前）；鄢

涛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薪酬为人民币

54

万元

/

年（税前）；唐文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薪酬为人民币

54

万元

/

年（税前）；许磊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薪酬为人民币

51

万元

/

年（税前）；聘任董红女士为财务总监、薪酬为

人民币

54

万元

/

年（税前）。上述高级管理人员的任期与第八届董事会任期一致。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事前

认可的独立意见。

上述人员简历附后。

以上议案

7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三、《关于增补张驰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因公司董事史新标辞职，导致公司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出现空缺。

根据《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经公司董事长提名，增补张驰先生为公司第八届

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任期与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以上议案

7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四、《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具体参见公司同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以上议案

7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五、《关于增补赵亮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鉴于公司董事会已经审议的章程修改案中，拟将董事会席位由九名增加为十一名（其中增加一名独立

董事），董事会中独立董事名额出现空缺。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提名，公司董事会同意增补赵亮先生

（简历附后）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任期与第八届董事会任期一致，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事前认可

的独立意见。

此项议案尚需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后，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以上议案

7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湖北蓝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O一五年十一月九日

附件：

个人简历

于平，男，

1973

年出生，工商管理硕士，高级经济师。

2006

年，创立吉林省高升科技有限公司，至今出任董事长。

2010

年

3

月至今，任昆明万兆科技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兼经理。

2010

年

7

月至

2015

年

2

月，任沈阳云跃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经理。

2012

年

3

月至

2013

年

2

月，任北京云游四海通信科技有限公司监事。

2013

年

2

月至今，任北京云游四海通信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

事。

2013

年

4

月至今，任杭州远石科技有限公司监事。

于平先生与本公司存在关联关系，与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不存在关联关系，持

有本公司的股票

45,027,336

股，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许磊，男，

1980

年出生，大学本科。

2008

年至今，任吉林省高升科技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2011

年

7

月至

2013

年

4

月，任杭州远石科技有

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2013

年

4

月至今，任杭州远石科技有限公司董事；

2014

年

10

月至今，任上海魔芋

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监事。

许磊先生与本公司存在关联关系，与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不存在关联关系，持

有本公司的股票

7,990,654

股，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蒲炜，男，

1978

年出生，大学专科。

2007

年至

2013

年

10

月，任北京基调网络系统有限公司总经理。

2013

年

12

月至今，任吉林省高升科技有

限公司总经理。

蒲炜先生与本公司存在关联关系，与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不存在关联关系，没

有持有本公司的股票，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唐文，男，

1980

年出生，大学本科。

2010

年

4

月至

2011

年

8

月，任盛大网络有限公司技术经理、资深研究员。

2011

年

8

月至

2014

年

8

月，任百度

（中国）有限公司技术经理、架构师。

2014

年

8

月至今，任吉林省高升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唐文先生与本公司存在关联关系，与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不存在关联关系，没

有持有本公司的股票，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鄢涛，男，

1980

年出生，大学本科。

2006

年至

2014

年

10

月，任蓝汛通信技术有限公司事业群总经理。

2014

年

10

月至今，任吉林省高升科技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鄢涛先生与本公司存在关联关系，与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不存在关联关系，没

有持有本公司的股票，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董红，女，

1975

年出生，会计学硕士。

2004

年至

2011

年

4

月，任上海东方宽频传播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

2011

年

5

月至

2015

年

4

月，任

银视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

2015

年

4

月至今，在上海魔芋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任职。

董红女士与本公司存在关联关系，与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不存在关联关系，没

有持有本公司的股票，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赵亮，男，

1970

年出生，北京大学学士

1997

年至

2000

年，任

IBM

公司高级技术经理，

2002

年至

2007

年任微软公司高级技术经理，

2007

年至

2010

年任土豆网

CTO

，

2010

年至

2011

年任酷

6

网

CTO

，

2012

年至今任北京爱摄汇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CEO

。

2015

年

9

月参加由中国证监会授权深圳证券交易所举办的培训班，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赵亮先生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与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不存在关联关系，

没有持有本公司的股票，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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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电投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全资子公司甘肃电投洮河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简称

"

洮河公司

"

）、公司控股子公司甘肃电投九甸

峡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简称

"

九甸峡公司

"

）、甘肃电投炳灵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简称

"

炳灵公司

"

）及公

司全资二级子公司甘肃西兴能源投资有限公司（简称

"

西兴公司

"

）、甘肃双冠投资有限公司（简称

"

双冠公司

"

）

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兰州分行通过融资租赁方式办理反向保理项下的流动资金贷款

47,403.16

万元， 并签

订融资租赁合同等。公司对上述贷款分别提供担保，担保额合计

49,000

万元，分别为洮河公司担保

20,000

万元、

九甸峡公司担保

8,000

万元、炳灵公司担保

8,000

万元、西兴公司担保

9,000.00

万元、双冠公司担保

4,000.00

万元。

2015

年

11

月

9

日，公司与兴业银行兰州分行签订了《保证合同》，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期限一年。

公司各子公司向金融机构贷款的担保额度已经公司

2015

年

4

月

21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

审议通过，并经

2015

年

5

月

15

日召开的

2014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就本次担保事宜与各子公司签订《反

担保协议书》。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洮河公司

1

、公司简介

成立日期：

2003

年

10

月

22

日；注册地点：临洮县洮阳镇公园路

72

号；法定代表人：李宁平；注册资本：

35,600.00

万元；主营业务：水力发电；与上市公司存在的关联关系或其他业务联系：洮河公司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2

、基本财务状况

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止，洮河公司资产总额

146,700.49

万元，负债总额

111,105.34

万元（其中银行借款

98,

638.00

万元、流动负债

37,256.34

万元），净资产

35,595.15

万元，

2014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18,613.04

万元，利润总

额为

-339.14

万元，净利润

-305.54

万元。

截至

2015

年

9

月

30

日止，洮河公司资产总额

142,199.35

万元，负债总额

103,421.85

万元（其中银行借款

95,

814.12

万元，流动负债

35,152.85

万元），净资产

38,777.51

万元，

2015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

10,802.44

万元；利润

总额

-1,816.72

万元，净利润

-1,817.64

万元。

（二）九甸峡公司

1

、公司简介

成立日期：

2003

年

6

月

20

日；注册地点：兰州市城关区中路子

38

号；法定代表人：李宁平；注册资本：

60,

000.00

万元；主营业务：水力发电；与上市公司存在的关联关系或其他业务联系：九甸峡公司为本公司控股子

公司。

2

、基本财务状况

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止，九甸峡公司资产总额

232,912.95

万元，负债总额

161,837.66

万元（其中银行借款

146,356.00

万元、流动负债

41,970.66

万元），净资产

71,075.30

万元，

2014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28,320.58

万元，利润

总额为

5,543.82

万元，净利润

4,739.46

万元。

截至

2015

年

9

月

30

日止，九甸峡公司资产总额

221,625.71

万元，负债总额

152,240.14

万元（其中银行借款

145,884.01

万元，流动负债

31,777.64

万元），净资产

69,385.56

万元，

2015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

14,190.20

万元；

利润总额

-1,496.39

万元，净利润

-1,689.73

万元。

（三）炳灵公司

1

、公司简介

成立日期：

2005

年

3

月

3

日；注册地点：甘肃省临夏州永靖县刘家峡镇黄河路

60

号；法定代表人：李宁平；注

册资本：

50,444.44

万元；主营业务：水电开发建设、发电、售电、 开发与电力相关的节能、设备 材料、技术咨

询；与上市公司存在的关联关系或其他业务联系：炳灵公司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2

、基本财务状况

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止， 炳灵公司资产总额

269,273.78

万元， 负债总额

216,132.99

万元 （其中银行借款

205,664.00

万元，流动负债

32,316.99

万元），净资产

53,140.78

万元，

2014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33,073.16

万元，利润

总额

1,091.87

万元，净利润

1,056.09

万元。

截至

2015

年

9

月

30

日止，炳灵公司资产总额

276,285.35

万元，负债总额

210,339.10

万元（其中银行借款

201,

219.10

万元，流动负债

33,741.10

万元），净资产

65,946.25

万元，

2015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

21,802.26

万元；利润

总额

360.58

万元，净利润

305.47

万元。

（四）西兴公司

1

、公司简介

成立日期：

2003

年

12

月

8

日；注册地点：张掖市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寺大隆三道湾；法定代表人：李辉；注册

资本：人民币

20,710

万元；主营业务：实业投资、能源投资；水电站自动化技术咨询服务及技术转让；电站运行

管理；水力发电、趸售；机电设备、建筑材料的批发、零售。与上市公司存在的关联关系或其他业务联系：西兴

公司为大容公司全资子公司。

2

、财务基本状况

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止，西兴公司资产总额

84,272.63

万元，负债总额

58,848.28

万元（其中银行借款

54

，

300.00

万元，流动负债

20

，

348.28

万元），净资产

25,424.35

万元，

2014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9,918.61

万元；利润总额

1,634.01

万元万元，净利润

1,388.12

万元。

截至

2015

年

9

月

30

日止， 西兴公司资产总额

83,641.52

万元， 负债总额

56,749.49

万元 （其中银行借款

52,

795.38

万元，流动负债

21,149.49

万元），净资产

26,892.03

万元，

2015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

9,097.44

万元；利润

总额

3,186.52

万元，净利润

2,716.99

万元。

（五）双冠公司

1

、公司简介

成立日期：

2008

年

1

月

18

日

,

注册地点：甘肃省张掖市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寺大隆三道湾；法定代表人：李

辉；注册资本：人民币

18,000

万元；主要业务：实业投资，能源投资，水电站自动化技术咨询服务及技术转让；

电站运行管理；机电设备、建筑材料的批发、零售。与上市公司存在的关联关系或其他业务联系：双冠公司为

大容公司全资子公司。

2

、基本财务状况

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止，双冠公司资产总额

103,803.92

万元，负债总额

82,405.45

万元（其中银行借款

76,

905.00

万元、流动负债

11,970.45

万元），净资产

21,398.48

万元，

2014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12,996.20

万元，利润总额

为

3,100.88

万元，净利润

2,867.37

万元。

截至

2015

年

9

月

30

日止，双冠公司资产总额

101,312.18

万元，负债总额

78,966.71

万元（其中银行借款

74,

437.04

万元，流动负债

8,851.71

万元），净资产

22,345.47

万元，

2015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

10,972.83

万元；利润

总额

3,820.77

万元，净利润

3,527.62

万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2

、担保期限：一年。

3

、担保额：洮河公司

20,000.00

万元；九甸峡公司

8,000.00

万元；炳灵公司

8,000.00

万元；西兴公司

9,000.00

万元；双冠公司

4,000.00

万元。

四、董事会意见

对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额度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并经公司

2015

年

5

月

15

日

召开的

2014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董事会审核意见如下：

1

、上述控股子公司借款是保障生产经营正常运作的有效措施

,

需要本公司提供担保，能及时保证各子公

司生产经营和业务发展的资金需求。

2

、被担保人主营水力发电，水力发电为《可再生能源法》规定的可再生能源，实行优先上网政策，水力发

电业务长期业绩受经济周期影响较小，具有较强的债务偿还能力。

3

、公司分别持有九甸峡公司、炳灵公司

90%

的股份，具有高度的决策权，对其经营情况具有控制权，能够

做到风险可控，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时将不再要求其他股东按照持股比例提供相应担保。

公司就本次担保事宜与洮河公司、九甸峡公司、炳灵公司、西兴公司、双冠公司分别签署《反担保协议

书》，反担保范围为：公司分别为其提供的担保。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公告日，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总金额为人民币

49,000.00

万元（含本次担保），已发生担保额属

于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 占归属于母公司的净资产

13.43%

（公司

2014

年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

364,

984.37

万元）。

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

特此公告。

甘肃电投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1月10日


